
 
 
 
 
 

經濟科 

 

引言  

本科的公開評核建基於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聯合編訂的經濟科課程及評

估指引 (中四至中六 )。考生須參閱上述指引，以了解評核對考生表達的知識、理解、

技巧等的要求。  
 

評核目標  

經濟科的評核目標是評估學生在下列各方面的能力及成就： 

1. 認識及理解經濟學的基本念及理論； 

2. 運用這些念及理論解釋真實世界的情況，尤其是香港的經濟； 

3. 理解及闡釋以不同形式表達的經濟資料； 

4. 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分析工具； 

5. 分析經濟問題； 

6. 從不同角度評價各種論點、建議和政策，並作出有識見的判斷；及 

7. 清晰表達意念，論述有條理，並能用圖表及實例加以說明。  

 

評核模式  

本科2014年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各部分的有關資料概述如下：  
 

部分  比重  時間

卷一  多項選擇題。考核範圍：必修部分。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30% 1 小時

甲部：  短題目。考核範圍：必修部分。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30% 

乙部：  結 構 / 文 章 式 試 題 。 考 核 範 圍 ： 必 修 部 分 。 全 部 試 題

均須作答。  31% 

公開

考試  

卷二  

丙部：  結 構 / 文 章 式試 題 。 考 核 範 圍 ： 選 修 單 元 部 分 。 考 生

只須從兩個選修單元中選取一個作答。  9% 

2 小時

15分

(2013 年 4 月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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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考試  

經濟科的筆試試題測試考生在經濟學上的基礎知識及經濟學某些特選範疇的知識。試

題會測試考生的分析能力以及其他高階思維能力。考生應能運用經濟學工具分析實際

問題，以例子說明一般經濟學原理。  

 

校本評核  

經修訂後，本科施行校本評核的時間表如下：  
 

考試年份  校本評核實施進程  

校本自決試行：學校可選擇呈交校本評核分數並獲得考評局的回饋。呈
2018 

交的校本評核分數不會計算入本科的成績。公開考試佔全科成績100%。

從2019年 全面推行：所有學校均推行校本評核及須 呈交分數。校本評核分數佔 全

開始   科成績15%。  

 
於 2012-13 年 進 行 的 新 高 中 課 程 及 評 估 檢 討 後 ， 有 關 校 本 評 核 最 新 設 計 的 資 料 ， 已 上

載 於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網 頁 (http://www.hkeaa.edu.hk/tc/sba/sba_hkdse/index.html)。 過 渡 期

內，在收集學校的回饋及經驗後，校本評核設計可能有進一步修訂。校本評核的詳細

要求、規則、評核準則和指引將刊於2015年9月出版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經濟科校本

評核手冊（修訂本）內。於過渡期內，本科的課程維持不變，學校應按照課程及評估

指引的建議，進行相關的校本評核活動，作為教與學及校內評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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